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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落實職員遴用及升遷辦法第十條，並建立公平、公正之約聘人員轉任

編制內職員制度，特訂定「開南大學約聘人員轉任編制內職員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轉任名額：每學年轉任編制內職員數為本校約聘人員總數之百分之十為

原則，且應於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之編制員額內，依程序辦理轉任作

業。 

第三條 參加轉任甄選之約聘僱人員（不含教育部或學校、其他專案經費進用之

人員）連續服務滿二年以上，未受記過處分，近二年內考績三次列甲等

一次列乙等以上，並符合本校職員聘用資格規定者。 

第四條 依學校人力需求辦理約聘人員申請轉任編制內職員，作業程序如下： 

一、公文寫作、資訊能力等科目之筆試。 

二、申請轉任之約聘人員，應提出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經各級主管審核

後，送人事室文件審查後轉送職員評審委員會審查。 

第五條 經職員評審委員會審議作業程序及相關規定；由人事室依申請人分數高

低，排定名次造冊，簽請校長圈選任用。 

第六條 遴選作業時間： 

一、每年四月底前公告。 

二、每年六月底前完成審查及遴選事宜後，提送職員評審委員會，並陳

請校長擇優核定轉任。 

三、每年七月底前公告核定轉任名單，並於新學年度開始生效。 

第七條 本校職員轉任編制內職員，應視本校當年度預算員額數，由人事室提出

各職級員額現況，陳請校長同意後辦理轉任作業。 

第八條 約聘人員轉任編制內職員之薪資，依本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其約聘年資不予採計敘薪。 

第九條 約聘人員轉任編制內職員之休假，依本校「約聘行政人員給假作業要點」

等規定辦理，轉任前其在本校服務之年資未中斷者，得列入採計。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